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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 

第 20 屆第15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月22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二、 地點：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第三會議室 

三、 主席：張正杰理事長                           紀錄：許家禎 

四、 出席人員：張正杰理事長、黃進興常務理事、耿毓翔常務理事、楊清熙理事、

許玉梅理事、彭水盛理事、李峰杰理事、蔡政宏理事、周炯舜理事、許清

豪理事、朱麗萍監事、勞安室祁玉成、陳啟發常務理事(請假)、寧文山理事

(請假)、楊詠圳理事 (請假)。(如簽到表) 

五、 主席報告：略 

六、 會議決議： 

1. 有關(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推薦參選模範、優秀勞工暨會務人員

選拔及獎勵辦法修正案第2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事長選

舉、罷免辦法修正案第7條)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監事、常

務理事暨監事會召集人選舉辦法修正案第3條及第5條) 於本次理事會提

案通過，各修正案逕送第20屆第4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另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企業工會推薦參選模範、優秀勞工暨會務人員選拔及獎勵辦法修

正案增列(第六條、經本會選拔推薦參選臺北市模範、優秀勞工暨會務

人員者，需於參選推薦後一年內不得退會。)於會中理事會討論後決議，

惟是否離職退會係屬會員個人生涯規劃，無須增列或切結，提案單儘速

於3日內送本會彙整後逕送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2. 有關各場站及分處不定時勞動檢查要工會會同一案請勞安室將相關規定及工會陪同

相關條文會彙整後公告會員週知及各場站場長。 

3. 本會110年11月及12月經費支出報告表、110年決算及111年預算編列金額，經理監事

會議審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4. 有關本次會議討論公務車變賣1案，茲因該車每年2次驗車均通過，且每月2〜3次固定

專人發動檢視狀況均正常，僅冷氣不冷。主席裁示現0387-TN公務車還堪使用，110年

公務車支出費用為21,000元，無報廢之迫切性。如因不堪使用需變賣，應依本會「財

務處理辦法」第14-16條財產出售及轉讓等規定方式，提案送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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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20屆第15次監事會紀錄提議，本會工程服務社已無營業事實是否撤銷營利事業登記

證，理事長至稅捐稽徵處了解只需辦理停業無須撤銷，並經理事會討論保留營業登

記證。 

6. 111年退休會員職涯參訪卷調查分析(如附件)座談意見整理如下： 

1. 111年1月退休人員年度勞工教育訓練可否參加？ 

2. 工會本次辦理活動表現出尊重會員辛勞付出。 

3. 會員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仍有很多會員不知道，建議開放部份會員參與。 

 

 

七、 散會：16時00分 




